
观点 03
2017.08.03 星期四责编:原二军 电话: (010)67118620 传真: (010)67113138 E-mail:hjbsplb@sina.com

适应放管服要求 推动建设项目环境管理转型
——关于《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的解读

问责官员
警醒了谁？

◆睢晓康

环境热评

2016 年中国环境报优秀理论文章名单
为进一步提高环保政策研究和理论创新水平，调动社会各界研究探索环保理论

的积极性，中国环境报社从2012年开始在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组织进行了中国环
境报优秀理论文章评选工作。在2012年~2015年优秀理论文章评选的基础上，本报
开展了 2016年度优秀理论文章的评选工作。由环境保护部直属研究院所领导和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刊登于2016年中国环境报观点版的理论文章进行评定。现将
评选出的 84篇优秀理论文章名单公布如下。

加强环境分区管治 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陈雯 孙伟
美国规划环评给我们哪些启示？ 耿海清
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保护山水林田湖 赵建军 博海
环保督察要查事督人 刘国才

“一带一路”建设的绿色化战略 周国梅
“两山论”是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石 赵建军 杨博
超低排放是环保史上的重大技术突破 朱法华
从山东造纸转型升级看环境与发展双赢之道 张波
电力电缆不宜提倡“以铝代铜” 谷树忠 吴平 李维明 强真
加强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的八大对策 周宏春
加快划定并严守环境质量底线 张惠远
推动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落地生根 吴舜泽
实施绿色供应链管理意义重大 周国梅 石峰 范纹嘉
大气污染冬病夏治要用五剂药方 刘传义
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 范必
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 吴悦颖 叶维丽
以简约创新推进绿色发展共享发展 钟茂初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利益再平衡 李志青
加强空间管理 控制畜禽污染 鞠昌华 孙勤芳 朱琳
生态文明评价考核要落实党政同责 常纪文
绿色金融模式的五种猜想 刘瀚斌

“十三五”规划：引领绿色革命 胡鞍钢
浙江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初探 叶维丽 卢瑛莹
危废处置能力严重不足怎么解决？ 沃飞 沈静 徐亦钢
理顺各自权责 推动垂直管理 潘翻番
长缨在手缚苍龙 夏光
环境污染强制险从试点到全面推进还有多远？ 周正来
谨防地方环境立法权偏差 刘长兴
推动点源环境管理向精细化发展 宋晓晖 蒋春来 雷宇
促进“十三五”有色金属行业绿色发展 党积囤

垂管之下，市县环保局该如何转变？ 罗岳平 鞠昌华 骆芳
西部地区如何应对监测社会化挑战？ 胡家忠
从经济学看环境保护的底线思维 李志青
风险管控思路应贯穿场地修复全过程 王兴润
将信用评价与经济政策有机融合 贺震
推动供给侧改革 改善环境质量 周宏春
规范环评公众参与需关注哪些问题？ 张雯欢 姜栋栋
在供给侧要素中全面融入环保要求 周国梅
小众行业治污技术为何不靠谱？ 吕盛扬
资源环境生态红线要划得实守得住 高吉喜
完善政策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孙炳彦
生态文明理论创新性研究的三个维度 郇庆治
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转型发展 李天威 王兴杰 任景明

王占朝 史常艳
土壤污染防治应厘清几个问题 罗岳平 潘海婷 曾欢欣
破解“老赖”难题要靠信用机制 贺震
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应常态化 贺震
着力推进区域危废污染联防联控 沃飞 徐亦钢
核安全独立监管应遵循哪些原则？ 王树国
生态文明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常纪文
加强环境保护助力供给侧改革 潘翻番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需落实空间需求 王润
将排污许可作为深化环保改革的重要载体 郭伊均
德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杨晓蔚
自然保护区发展要及时澄清误解 陶思明
落实环保责任先要明确责任清单 贺震
将绿色供暖作为经济转型重要内容 李佐军 魏云 周健奇

赵西君 黄顺魁
环境税立法需关注的环境经济问题 李志青
发挥好绿色金融杠杆作用 李志青

试论生态文明入宪的必要性 常纪文
无害化是固体废物管理的根本目的 刘建国
绿色发展需要产业良策 李志青
发展绿色金融需建立三大机制 张承惠
发挥好环境保护责权配置作用 王伟
垂直管理改革的逻辑与任务 任勇
垂管改革试点体现的国家环境治理思路 常纪文
构建内生机制推动贫困地区绿色发展 王勇 俞海 夏光
加快形成分工协作的环保管理体制 董战峰 李红祥
直面问题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张恒
谨防乡镇污水处理厂吃不饱消化不好 王欣
环境政策费用效益分析有何挑战？ 王金南 蒋洪强 刘年磊 张伟

程曦 马国霞 李洪祥
卢亚灵 张静

推行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制 秦昌波 吴舜泽
环保参与需要理性发声 李春元
环评改革要落实“三线一单”硬约束 王兴杰 王占朝 陈凤先

李天威 任景明
深入认识臭氧污染问题 罗岳平 刘妍妍

黄河仙 戴春皓
绿色供应链促进亚太地区互联互通 范纹嘉 朱利萌
环保垂改制度应统筹好四种关系 敖平富
厘清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问题 常纪文
中国污染物排放峰值的分析与预测 俞海 王勇
准确把握“十三五”环保规划定位和基本特征 吴舜泽
提升丝绸之路经济带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赵峥
重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体系 孔令辉 戴文楠 夏甫 梁鹏
雾霾治理必须创新思维和方法 常纪文
如何通过垂管改革提升基层环保治理能力？ 吴舜泽
关于环保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陈华勋

近日中办、国办通报祁连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
题，对相关官员进行追责。对其
他地方来说，应从这一事件中汲
取教训，而这种教训也是一剂良
药。因为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地方
也会存在，只是问题的轻重和情
况不太一样而已。

因生态环境问题对官员进行
追责，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剂良
药。不但给各级政府提了醒，也
捏疼了一把。因为生态红线是带
电的“高压线”，谁也触碰不得。
一旦触碰了这根红线，按照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要
求，相关责任人必将受到严厉的
惩处。无论是把关审核不严，还
是失职渎职，都要按程序进行追
责，想事不关己已不太可能。各
级政府都要深思，前车之覆后车
之鉴，对于环保问题，切不可再心
存侥幸。

因生态环境问题对官员进行
追 责 ，对 企 业 来 说 也 是 一 剂 良
药。过去，一些企业热衷于寻求
或明或暗的官方保护伞，但随着
对官员追责力度的加大，谁也不
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作
为企业来说，不如上齐污染治理设
施做到达标排放，这样就可以坦坦
荡荡地在市场大潮中竞争了。

因生态环境问题对官员进行
追 责 ，对 群 众 来 说 也 是 一 剂 良
药。不但澄清了一些人对国家推
动环保工作决心的模糊认识，也
更坚定了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信
心。对于环境污染问题，人们可以
理直气壮地进行举报投诉。在某
种层面来说，这次对祁连山生态环
境问题的追责，更是一次面向全国
的有理有据、有图有真相的生态
文明立体化大科普。

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被通报，
不但为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态文明
警示课，而且更坚定了人们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信心，值得人
们深思。

（河南省安阳市环保局）

生态红线落实落地要看执行力

业界评说

当前，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是摆在各地区各部门面前
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改革任务，
更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
务。一个好的制度，其生命力在
于执行。笔者以为，要让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扎实落地，关键要抓
好相关工作的执行情况，特别要
突出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首先，要强化领导带头，切实
找准落实的思路。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作为一项
重要的改革任务，各级领导干部
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
带头干，以上率下抓好落实。要
带头深入学习，提高思想站位，增
强落实本领，切实增强划定并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要发挥好示范引领作
用，让广大群众了解划定和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性、紧迫性，
提高社会关注度，形成强烈的共
识。要带头调查研究。生态保护
红线制度的落实，需要统一考虑
山、水、林、田、湖的整体性，不是
简单的、一蹴而就的小事。各级
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身

体力行，紧紧围绕生态保护红
线划定涉及的敏感区域、重点
问题以及与民生相关的突出问
题，深入实地开展调研，确保决
策更科学。要带头研究部署。
在调研的基础上，集中集体智
慧，寻求解决问题的良策。要
注重谋划，确保中央决策部署
执行不打折扣，落实不走偏、不
走样。

其次，要强化工作合力，切

实统一落实的步调。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纵向上

涉及省、市、县多个层面，横向上
涉及多个单位和部门，不能各吹各
的号、各弹各的调。而要集中部署，
整体推进，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在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的重大任务面前，党政主要负责
人 要 真 正 参 与 进 来 ，不 能 只 挂
名、不管事，而要发挥领导核心
作用，真正做到重大决策亲自部

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
节亲自协调，扑下身子抓落实。
在协调方面，牵头部门要积极主
动想事，自觉树立大局观念和一
盘棋思想，协调解决有关问题，
确保划定有序推进。其他部门
要自觉加强对解决重大问题的
支持、配合，共同把划定工作完
成好，坚决防止各自为政、互相
掣肘的现象发生。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具体

部署时，各层面之间要切实加强
沟通，把权责的边界对接好，把
政 策 法 规 的 要 求 把 握 准 、掌 握
透，确保执行落实不打折扣。既
不能把自己该干 的 活 都 交 给 下
面去办，也不能把下面的活都攥
在自己的手里，确保权责一致。
同时，也要注重跨地区、跨区域
流域生态保护红线的协调性和匹
配性，确保相邻的省、市、县之间
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上的同步
或一致。

第三，要强化责任担当，切
实提高落实的效率。

勇于担当责任，对领导干部
来讲，就是发现问题不迁就、碰
到 矛 盾 不 上 交 、遇 到 困 难 不 回
避、面对责任不推诿。要细化目
标 任 务 ，确 保 目 标 任 务 清 晰 明
确 、责 任 到 人 。 要 压 实 工 作 责
任。按照分工层层压实责任，特
别 是 压 实“ 关 键 少 数 ”的 责 任 。
要敢于担当责任。随着红线划
定工作的深入推进，遇到的难点难
题会越来越多。特别是近期中
央对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的严肃处理，给一些缺乏责任担当
的人敲响了警钟，绝不能在遇到
涉及红线落地 的 难点问题时不
敢较真碰硬，不敢及时拍板，或

者推给 别 人 ，怕 承 担 责 任 。 要
坚 持 求 真 务 实 作 风 ，看 准 了 的
事 情 ，党 政 主 要 负 责 人 要 敢 于
拍 板 ，敢 于 担 当 ，敢 接 烫 手 山
芋，积极稳妥推进工作落实。

最后，要强化督察问责，切
实保证落实的质量。

党政主要负责人工作部署
完以后，不能满足于听汇报、做
指示，而要走出去，进行实地调
研，全面了解情况，发现和解决
问题。既要督任务、督进度、督成
效，也要察认识、察责任、察作风，着
力处理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
里”的问题，确保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方向不偏离、任务不落空。

在督察过程中，要成立专项
督察组，深入一线实地查看，对
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在划定落实
上存在的等待观望、空喊空转等
消极现象，存在的敷衍了事、松
松垮垮的工作状态，存在的推诿
扯 皮 、拖 延 应 付 的 庸 政 懒 政 行
为，坚决喊“不”。要严肃问责。
牵头部门和督察督政部门要密
切配合，敢于较真碰硬，对类似
情况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切实通
过严肃问责加以纠正，推动生态
保护红线划定工作落实，同时有
效保证落实的质量。

◆李国军
（辽宁省环保厅）

2017 年 7 月 16 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17 年 10
月 1日施行。为此，环境保护部政
策法规司主要负责人就新《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问：《条 例》修 改 的 背 景 是
什么？

答：1998 年 11 月 29 日，国务
院颁布《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同日施行。此“条例”实施
近二十年，对贯彻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以及环境保护设施
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
防治环境污染，减少生态破坏，发
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不断深入，对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提出了简政放权、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和责任追究等新的
要求。原“条例”已不能满足实际
需要，暴露出较多问题，亟待修改
完善。主要包括：一是有关验收、
试生产、环评前置审批等条款，已
与新《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上位
法不一致；二是有关环评审批的
内容与国务院简政放权、“放管

服”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与环境
管理转型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问：《条例》修改的主要依
据是什么？

答：本次《条例》修改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依据：

一 是 上 位 法 。 2016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修改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法》，
将环评审批与企业投资项目审
批脱钩，取消行业预审，并将环
境影响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加大了对“未批先建”的
处罚等。2014 年新修改的《环
境保护法》和 2015 年新修改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均删除了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的规定。上述这些上位法中已
经修改的内容，是本次《条例》
修改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是有关“放管服”改革文
件。2013 年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印发了一系列有关“放管服”
改革文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
简 政 放 权 ，强 化 事 中 事 后 监
管 。 2014 年 12 月 ，国 办 印 发

《精简审批事项规范中介服务
实行企业投资项目网上并联核
准制度的工作方案》（国办发

〔2014〕59 号），要 求 简 化 投 资

审批程序，将环评等行政审批事
项，由前置“串联”审批改为“并
联 ”审 批 。 2015 年 10 月 11 日 国
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 62 项中央
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
定》（国 发〔2015〕57 号）取 消 了
省、市、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实施的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事
项。这些“放管服”改革系列要
求，是本次《条例》修改又一重要
依据。

问：可否介绍一下《条例》修
改的主要过程？

答：《条例》自 2013 年正式启
动修改工作，历时近 5 年。期间，
环境保护部作为起草单位，积极
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完成了《条
例》的起草、修改、调研和论证等
工作。双方在修改过程中，依法
多次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地方
人民政府、有关组织、企事业单位
和社会公众意见，并就修改中的
重大问题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论
证。2017 年 6 月 21 日，《条例》经
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原则通过。
2017 年 7 月 16 日，《条例》以国务
院令第 682号公布施行。

问：《条例》修改的主要内容
有哪些？

答：一是删除有关行政审批
事项。取消对环评单位的资质管
理，将环评登记表由审批制改为
备案制，将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
工验收由环保部门验收改为建设
单位自主验收。

二是简化环评程序。删除建
设项目投产前试生产的规定，删
除环评审批前必须经水利部门审
查水土保持方案、行业预审等审
批前置条件的规定，删除环评审
批文件作为投资项目审批、工商
执照前置条件的规定等。

三是细化环评审批要求。明
确 环 保 部 门 不 予 批 准 的 5 种 情
形、环保部门在环评审批中应当
重点审查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
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
测评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
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
科学性。同时，为保证审查的公
正性和科学性，增设环保部门组
织技术机构对环评文件进行技术
评估，并规定不得收取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的任何费用的规定。

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进
一步明确建设单位在设计、施工
阶段的环保责任，规定建设单位
在设计阶段要落实环保措施与环
保投资，在施工阶段要保证环保
设施建设进度与资金。新增建设
项目竣工后环保设施验收的程序

和 要 求 ，规 定 建 设 单 位 应 当
按 照 环 境 保 护 部 规 定 的 标 准
和 程 序 验 收 环 保 设 施 ，并 向
社会公开，不得弄虚作假，验
收 合 格 后 方 可 投 产 使 用 。 新
增 环 保 部 门 加 强 对 建 设 项 目
环 保 措 施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监 督
检查的规定。

五是加大处罚力度。明确
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应依据

《环境影响评价法》予以处罚。
新增对未落实环保对策措施、
环保投资概算或未依法开展环
境影响后评价的处罚，规定了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严厉打击对环保设施未建
成、未经验收或经验收不合格
投入生产使用、在验收中弄虚
作假等违法行为的处罚，有违
法行为的，处“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
提高罚款数额，提升至“100 万
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并将原
来仅对建设单位“单罚”改为同
时 对 建 设 单 位 和 相 关 责 任 人

“双罚”，还规定了责令限期改
正、责令停产或关闭等法律责
任。新增了对技术评估机构违
法收费的处罚，处以退还违法
所得以及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 以 下 罚 款 。 新 增 了 信 用 惩
戒，规定环保部门应当将建设

项目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
诚信档案。

六是强化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针对环保部门，新增了环境
保护部制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
类管理名录要组织论证、充分征
求意见并公布的规定。环保部门
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上
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环保部门
及时向社会公开违法者名单等规
定。针对建设单位，规定建设单
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
告，未依法公开验收报告的，由环
保部门责令公开，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 ，并 予 以
公告。

问：建设项目环保设施竣工
验收如何实施？

答：修改后的《条例》将建设
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由环保部
门验收改为建设单位自主验收，
第 17 条明确授权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相关的验收
标准和程序。目前，环境保护部
正在研究制定关于建设单位自主
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化建设单
位环保“三同时”主体责任，规范
企业自主验收的程序、内容、标准
及信息公开等要求。

在落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重大任务面前，党政主要负责人要真正参与
进来，不能只挂名、不管事，而要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真正做到重大决策亲自部
署、重大方案亲自把关、关键环节亲自协调，扑下身子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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